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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團體 活動名稱 日期 問題 解釋 

1. 漁灣漁豐樓互助
委員會 

新界海鮮一天遊 
(申請書編號：110057)

19/06/2011 獲批 5,400元以舉辦該項活動。
 
活動的宣傳物品出現該活動聯

絡人的全名，有個人宣傳之嫌。

該會表示，由於一時大意，故此誤將個人全名印

刷於海報上。 
 
 
詳情請參閱附件一。 

 

2. 欣景花園業主立案
法團 

香港一天遊 
(申請書編號：110095)

12/06/2011 獲批 5,400元以舉辦該項活動。
 
(i) 活動的宣傳單張上顯示活動
名稱為〈深井燒鵝宴一天遊〉，

與申請表上的〈香港一天遊〉不

符，而該法團未有於活動前向委

員會申請更改活動名稱。 
 
(ii) 該法團在使用區議會撥款進
行採購時，未有就超過 9,001元
的旅遊服務提交 2份書面報價。
 
 

 
(i) 該法團表示，早前在申請表上填上「香港一天
遊」，是因為當時決定在香港旅行惟未有定出具體

在香港的旅遊點，而深井為香港的旅遊點之一，

因此，技術上法團沒有提交申請改旅遊名稱，但

在實質意義上，法團是沒有違反這項規定的精神

的。 
 
(ii) 該法團表示，該屋苑以往曾委托該公司安排
旅行，並滿意其服務，因此，無須冒險轉公司。

由於法團只邀請一個旅遊公司報價，因此，法團

以決議形式批准做法。 
 
該法團的詳細解釋請參閱附件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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